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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围绕临时性保全措施所涉及的三个问题，即临时性保全措施
的管辖权分配，具体适用及承认与执行，采取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的
方法，考察不同的仲裁立法、仲裁规则以及仲裁和司法实践的做法，揭
示目前各国在临时性保全措施方面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
《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临时性保全措施条文的修订，阐明临
时性保全措施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行仲裁立法
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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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提出了深化人民法院司法
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
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当前，面对新形势下广大人民群众
对于司法的需求，要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增强法官的司法能力。法官的司
法能力不仅来自司法实践，同时还有赖于对审判经验的总结和对法律问题的理
性思考。自１９９５年建院以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培养和提
高法官司法能力，形成求真、活泼的法院文化。２００８年，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协商，决定合作推出体现法官专业素养、展示司法
实务研究成果的系列丛书———法官文库。

“法官文库”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为了培养“专家型”法官，建设学
习型、研究型法院而构建的重要学术平台。旨在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司法实
践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和司法成果。“法官文库”分为以下三个系列：
１． 裁判文书系列：收录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法院制作的、

具有较好示范作用的民商事、刑事与行政判决书。
２． 法官专著系列：主要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撰写的理论性或

实务性专业著作。
３． 审判文集系列：收录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编纂，具有较高水平的

调研报告和专业论文。
希望“法官文库”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激励法官对现实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提高审判质量；能够与社会大众及法律人对话交流，推动我国应用法学研究
的进步和司法水平的提升。



前 　 　 言

　 　 临时性保全措施是国际商事仲裁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程序问题。通常，这些
程序性指令的发布不是为了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而是为了避免损失和不利影
响的产生，维持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及保障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它是保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仲裁权威性和结果的可预见性的必要手段之一。同时，
临时性保全措施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发布在某种意义上将有可能对一方当事人
的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当事人之间达成利益的均衡尤为重要。目前世界各
国对于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性保全措施方面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立法上的粗
糙和立法空白与国际商事仲裁的日益统一化和国际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使
得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因此，如何设置一套合理的临时性保全措
施制度，已成为一些国际组织和仲裁机构孜孜追求的目标之一，一些世界先进
的国家也对其仲裁立法中关于临时性保全措施的规定进行完善，可以说国际社
会已经在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制度构建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国际商事仲
裁中，临时性保全措施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管辖
权分配，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发布以及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承认和执行。在某种意
义上讲，处理好了这三个问题也就等于解决好了临时性保全措施问题。本书将
围绕临时性保全措施所涉及的这三个问题，采取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
考察不同的仲裁立法、仲裁规则以及仲裁和司法实践的做法，揭示目前各国在
临时性保全措施方面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
范法》对临时性保全措施条文的修订阐明临时性保全措施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
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行仲裁立法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

全书共分为六章，前后附有引言和结论。
第一章介绍了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性保全措施的一般问题，包括临时性保

全措施的界定及分类、功能和重要性以及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历史演进。在国
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性保全措施有不同的称谓，在实践中这些称谓往往交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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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国际社会对于临时性保全措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决
定了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外延具有不确定性。临时性保全措施在国际商事仲裁
中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ＵＮＣＩＴＲＡＬ）为代表的国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临时性保全措施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历史演进反映出仲
裁和诉讼关系的发展轨迹以及仲裁文化的发展变化。

第二章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管
辖权分配以及法院和仲裁庭之间的关系。关于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管辖权分配
存在着三种立法模式：即法院拥有排他性管辖权、仲裁庭拥有排他性管辖权以
及并存权力模式。其中，鉴于仲裁庭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其权力
的局限性，并存权力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在并存权力模式下，不同
国家立法关于法院和仲裁庭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自由选择模式、法院附属模式两
种做法。法院附属模式有利于法院和仲裁庭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协作关系，体
现了仲裁制度发展的趋势并符合仲裁的理念和精神，因此受到很多立法和学者
的支持。在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管辖权分配问题上，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仲裁地的
强制性规则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并存权力模式下还可能产生管辖权的冲突，对
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应当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庭优先原则和法院附属
地位原则。

第三章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仲裁庭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具体问题。
仲裁庭有权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仲裁
庭的权力来源于仲裁立法、仲裁规则以及当事人的授权。不同国家立法和仲裁
规则，对仲裁庭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权限范围、授予条件等程序性事项作出
了不同的规定，但大多归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国际社会对于单方面临
时性保全措施问题尚存在很大的争议，学者或赞成或反对，而《示范法》对此作
出了有益的尝试。基于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性质和实践的需要，我们赞成仲裁庭
在特殊的情形下发布单方面临时措施，但必须遵循严格的条件。同时，鉴于当
事人有可能在仲裁程序开始之前想要获得临时性保全措施，为了避免法院的司
法程序，一些重要的国际仲裁机构为此制定了一些特殊的规则如ＩＣＣ仲裁前公
断程序。

第四章探讨法院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具体问题。法院在仲裁过程中发
布临时性保全措施不仅不与仲裁协议相违背，反而是支持仲裁、实现当事人仲
裁意愿的需要。本章将主要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揭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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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家在法院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权限范围、发布的条件以及对外国仲裁中
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的不同立场。法院的权限范围和发布条件应该严格按照
法院所在地的程序法之规定，同时，法院在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时候必须保
持适度干预的原则，不能造成对案件实体争议的裁判，其在同仲裁庭的关系上
应该坚持仲裁庭优先地位原则。

第五章着重阐述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承认和执行。这又分
为两大部分，即仲裁庭发布的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承认和执行以及法院发布的临
时性保全措施的承认和执行。在实践中，仲裁庭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迫使当事
方履行其作出的临时措施令，但是这些手段毕竟十分有限，在很多时候借助法
院的强制力量加以执行成为必要。各国法院对国内仲裁中临时性保全措施的
执行主要有三种模式，即执行裁决模式、法院协助模式以及转化模式。而对于
位于仲裁地在国外的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承认和执行则采取不同的立场。在目
前缺乏统一立法的情形下，《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对解决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承
认和执行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最为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各国之间制
定关于承认和执行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双边协定。对于法院发布的临时性保全
措施的承认和执行问题，则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法院本身具有强制力可以执行
自己发布的临时性保全措施，而对于法院发布的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域外承认和
执行问题，则可以借助互惠原则和国际公约予以执行。

第六章主要从中国仲裁立法的视角探讨目前关于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立法
现状和存在立法的缺陷，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这也是本书的研究落脚点。目
前我国仲裁立法关于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种类，仅限于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仲
裁庭无权在仲裁中发布临时措施令而仅仅起着转交当事人申请的作用，对于一
些具体的程序事项如担保以及仲裁前临时措施、临时措施的执行等也未加以规
定。这反映了中国现行的仲裁立法的相关规定同国际仲裁发展趋势相去甚远，
这有必要引起立法者的重视并对中国仲裁立法的相关条文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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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绪 　 　 言

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１８９９ 年，英国人为解决

本国商人和其他欧洲国家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纠纷而颁布实施了第一部仲裁

法。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全

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仲裁作为一种替代性

争议解决方式（ＡＤＲ）以其高度的自治性、灵活性、专业性、保密性和裁决的有效
执行越来越受到商人们的青睐。 在当今的国际商贸交往中，以仲裁方式解决争

议已成为主流，其重要性已远大于在一国法院进行的诉讼。 尤其是近些年来，

国际商事仲裁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这一方面归因于仲裁自身的优势，另

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社会在国际商事仲裁方面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国际社会已

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际商事仲裁体制，国际商事仲裁呈现统一化发展趋势。

这主要体现为 １９５８ 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和
１９８５ 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简称《示范法》）在世界范围内的适用和
采纳。 迄今为止，《纽约公约》已经为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批准和加入，而大约

有 ４０ 多个国家的仲裁立法采纳了《示范法》。 这两个国际性的法律文件为仲裁
裁决的有效执行和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国际法律基

础，增强了仲裁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可以说，当今的国际商事仲裁活力四射，令

人鼓舞，它正朝着统一化、国际化和法律化的方向发展。

但是，统一与差异、共识与分歧共存。 尽管国际社会在仲裁裁决的承认和

执行、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的法律适用等方面达成了很大程度的共识，但是在

临时性保全措施问题方面仍旧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差异，学术界也是争议不

断，至今方兴未艾。 这为国际商事仲裁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 因此研究国

际商事仲裁中的临时措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本书的研究意义

临时性保全措施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仲裁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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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执行不可缺少的步骤。 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①在仲裁程序中维护当事人
的主体地位，保证当事人的地位在作出仲裁裁决之前不发生改变；②通过采取
财产保全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当事人的财产，防止当事人隐匿、转移或者变
卖财产，以确保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③通过采取保全措施使得证据不至于毁
损灭失，强制持有证据的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出示证据，从而保证仲裁程序的顺
利进行；④通过采取临时措施挫败当事人的“拖延战术”，保证仲裁程序不至于
持续到有损当事人利益的地步。

国际商事仲裁的特殊性决定了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极其重要性。 这是因为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地点的中立性、当事人国籍的多元化往往导致仲裁程
序的进行十分耗时，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发布或者执行临时性保全措施，关键
性证据可能会被销毁，财产可能被隐匿或者转移，这将会对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从而使仲裁裁决成为一纸空文。 因此，临时性保全措施
关系着仲裁裁决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决定着当事人的利益保护，是国际商事仲
裁进一步发展不可忽视的关键性问题。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其他制度相比，整个国际社会缺乏
有关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统一规则。 《纽约公约》对此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示
范法》的条文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不同国家的仲裁立法之规定可谓五花八
门，国际性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的规定也不尽如人意。 概括起来，目前国际社
会关于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性保全措施之规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 关于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管辖权分配莫衷一是，有的国家把这种权力排
他性地赋予法院，有的立法规定仲裁庭和法院都有权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但
是大多数的立法对两者之间的管辖权分配未做明确规定。

（２） 缺乏申请仲裁庭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具体程序规定，如仲裁庭发布
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条件，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种类和发布时间等等，在实践中缺
乏可操作性；

（３） 缺乏统一的关于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承认和执行方面的相关规定，不同
国家法院在实践中有不同的做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临时性保全措施的
效力；

（４） 是否授予仲裁员发布单方面临时措施尚存在很大的争议；
（５） 对于仲裁前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申请和授予问题未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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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理论界，学者们在很长时间内对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管辖

权分配、法院与仲裁庭之间关系以及仲裁庭发布的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承认和执

行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至今其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一）国外研究现状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际商事仲裁的飞速发展，临时措施问

题就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课题。 但是这个时候研究的数量、深度和广度具有很

大的局限性。 到了 ２０ 世纪晚期尤其是 ２１ 世纪初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进一步加快，国际商事仲裁的统一化趋势日益突显，国际商事仲裁在临时性保

全措施方面的不成熟和不完善，给仲裁实践带来的难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 不但学者、司法实践者，还包括许多国际性的仲裁机构和国际组织都在

积极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试图对临时性保全措施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 从作者收集的外文资料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法

院与仲裁庭的关系、单方面临时措施问题以及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承认和执行问

题。 下面分别就上述的几个问题进行阐述以介绍国外的研究现状：

１． 法院与仲裁庭的关系
临时性保全措施问题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不仅涉及到仲裁庭，还涉及到法

院。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何处理好两者的权限分配以及之间的关系成为立法

者和学者探讨的重点。 基本上所有的学者赞成并存权力制度，认为在国际商事

仲裁中，仲裁庭与法院之间应该是一种伙伴关系，法院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对

国际商事仲裁提供协助。 在法院与仲裁庭的关系上，让·Ｋ·斯卡福（ Ｊａｎ Ｋ．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教授在自己的论文中探讨了英国的法院附属模式和《示范法》中的自
由选择模式，他赞成自由选择模式。 其观点是法院附属模式需要一种冲突规则

来调整法院和仲裁庭之间的关系以及限制法院的权限，这将会造成解释上的困

难并且在事实上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法院的干预；而自由选择模式将尊重当事人

的选择，这将有可能赋予仲裁庭在临时性保全措施方面更大的权限①。 然而，唐

纳德·法朗西丝·杜诺凡（Ｄｏｎａｌ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Ｄｏｎｏｖａｎ）在其一篇论文中赞成法院

① Ｓｅｅ Ｊａｎ Ｋ．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Ｎｅｗ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ｂｉ
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ａｗ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２． 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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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模式。 他指出，一些国家立法规定由法院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是由于宪法

规定的事项或者属于这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受到

一定的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法院和仲裁庭都有权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但是仲

裁庭应该处于优先地位，在仲裁庭已经发布临时措施的情况下法院应该拒绝发

布临时性措施，同时法院行使此种权力应该是在仲裁庭无权或者无法有效行使

时①。 格日古瓦尔·马尔夏克（Ｇｒｅｇｏｉｒｅ Ｍａｒｃｈａｃ）通过详细地比较了国际商会

（ ＩＣＣ）仲裁规则、美国仲裁协会（ＡＡＡ）仲裁规则、英国伦敦仲裁院（ＬＣＩＡ）仲裁

规则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ＵＮＣＩＴＲＡＬ）仲裁规则关于临时措施之规

定，揭示了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发展趋势，即仲裁员有权发布单方面临时性保全

措施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仲裁的民间性决定了法院要起到支持和协助

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仲裁庭和法院的权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但是遗

憾的是该学者并没有为如何在仲裁庭和法院之间做出明确的界限提出建设

性的意见②。

２． 单方面临时性保全措施
这个问题是学者们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以

伊弗·德林（Ｙｖｅｓ Ｄｅｒａｉｎｓ）为代表的学者反对仲裁员发布单方面临时性保全措

施。 他们的理由主要是此种措施没有程序上的保障、在实践中很难执行、使当

事人对仲裁员产生不信任、有违背程序公正等国际仲裁的基本原则等等③。 而

以詹姆斯·Ｅ·卡斯特罗（Ｊａｍｅｓ Ｅ． Ｃａｓｔｅｌｌｏ）为代表的学者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他们主张仲裁员应该有权发布单方面临时性保全措施。 其基本的理论依据在

于：在一些情况下必须由仲裁员发布单方面临时性保全措施才有效，仲裁员对

此种权力的滥用可以通过一些保护性的程序规定来避免，仲裁员的此种权力并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Ｄｏｎｏｖａｎ，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 ｔｏ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ａ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ｉｎ Ａｌｂｅｒｔ Ｊａｎ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５．

Ｓｅｅ Ｇｒｅｇｏｉｒｅ Ｍａｒｃｈａｃ，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ＣＣ，ＡＡＡ，
ＬＣＩＡ ａｎｄ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１０ Ａｍ． Ｒｅｖ． Ｉｎｔ’ｌ Ａｒｂ． １２３．

Ｓｅｅ Ｙｖｅｓ Ｄｅｒａｉｎｓ，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Ｅｘ Ｐａｒｔ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ｌｉｅｆ，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ｆｉｎ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ｏｍ ／ 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ｍｉ＿ｑａ３９２３ ／ ｉｓ＿２００３０８ ／ ａｉ＿ｎ９２７８６１３，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９，２００７；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Ｈｏｕｔｔｅ，Ｔｅｎ Ｒｅａ
ｓ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Ｅｘ Ｐａｒｔ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 Ａｒｂ． Ｉｎｔ’Ｌ． ８５，２００４；Ｊ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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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　 　 言 ００５　　　　

不违背程序公正，反而是实现公正的必要手段①。 卡基·赫伯（Ｋａｊ Ｈｏｂｅｒ） 在其
论文中除了对那些反对仲裁员发布单方面临时性保全措施的观点作出反驳之

外，还认为必须制定一些保障性的规范来保护单方面临时措施的针对人。 他针

对单方面临时措施的特殊性提出了一些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担保和责任、

实质性要求、时间限制等等②。 在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的历次大会上，单方面临时性保
全措施也是各国代表争议的焦点问题。 以英国为首的一些普通法系国家（除美

国外）以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反对仲裁庭发布单方面临时措施，而以美

国为代表的一些普通法系国家则支持仲裁员享有此种权力。 尽管代表们众说

纷纭，最终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还是采取了仲裁与调解工作组的建议，修改《示范法》第
１７ 条的规定，授予了仲裁员发布单方面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权力，并规定了仲裁
庭发布初步命令的条件和相关的具体制度③。 整体看来，虽然在理论界对单方

面临时措施问题争议较大，但是随着《示范法》对该问题的态度明朗化，会有越

来越多的国家效仿《示范法》。 关键问题是如何制定合理的规范使得仲裁员的

这种权力同当事人的权益的保护达成一种平衡。

３． 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承认与执行
关于临时性保全措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纽约公约》的可适用性问题，二是关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探

讨，三是对《示范法》的规定的探讨。 以蒂安娜·科雅维斯（Ｔｉａｎａ Ｋｏｊｏｖｉｃ）教授
为代表的学者对《纽约公约》的适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他从临时措施的

性质、公约中“终局性”的含义以及仲裁庭发布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形式等问题出

发，由此得出结论：尽管《纽约公约》适用于仲裁庭发布的临时措施有助于提高

仲裁的效率，但是它主要是针对仲裁裁决，不能解决有关临时措施的所有问题，

因此各国需要制定有关承认与执行临时措施的专门性规范④。 在此基础上，有

的学者如让·Ｋ·斯卡福（Ｊａｎ Ｋ．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建议在缺乏统一的国际公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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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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